
1. 本保单所承保的被保险人职业名称为：XXXXXXXXXXXX。（需要 i 云保传值）

2. 本保险产品承保年龄为 18-55 周岁（含）【其中经典版、典藏版、尊享版承保年龄为 18-55
周岁（含），至尊版承保年龄为 18-40 周岁（含），猝死责任仅承保 18-50 周岁（含），超过

50 周岁不承保猝死责任】，身体健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生活自理能力的自然人。

3. 同一被保险人同一保险期间内限投一份，多投无效。

4. 本保险保险期限为一年，保单生效时间最早为投保成功并缴纳保费后的第 3 天零时。

5. 本保险产品支持为本人、配偶、父母、子女投保。

6. 本保险产品不承保外籍（含港澳台）人士；保障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

台地区）发生的保险事故。

7. 本保险产品仅承保职业类别为 1-3 类的人员，无业人员、外卖、快递等以非机动车、摩

托车为职业交通工具者不在可投保范围内。职业类别请参照《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职业分类表》；出险时被保险人的职业类别或所处工作状态对应的职业类别超出前述范

围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承保高空作业（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或以上的高处作

业的职业活动）、电力或高压电作业。（按国家行业标准，对地电压在 250 伏及以上者为高压）。

8. 等待期：本保险产品意外无等待期，猝死责任等待期 7 天【50 岁以上不保猝死的需要删

除猝死描述】，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责任等待期 15 天，连续投保不受此限。

9. 本保险产品医疗机构限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二级或及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普通部，

但不包括：1）北京市的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所有医院；2）江苏省的南通市所有医院；

3）天津市的滨海、静海地区所有医院；4）辽宁省的铁岭市所有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0 五医院、葫芦岛市南票矿区总医院；5）吉林省的四平市

所有医院、吉林省的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长春市中医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长

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6）内蒙古除呼和浩特市外的所有医院；7）河北省的青县、

青龙县、东光县、廊坊市固安县所有医院、邯郸市馆陶县人民医院；8）河南省的信阳市、

开封市、平顶山市、新乡市所有医院、洛阳市中心医院、洛阳市第十一人民医院、洛阳市第

二中医院、洛阳东方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市新安县人民医院、焦作市

博爱县中医院、郑州市中牟县中医院；9）山东省的禹城市、栖霞市、潍坊市高密县的所有

医院、莱州市人民医院、莱州市中医院、莱州市郭家店中心卫医院、滨州市中心医院、青岛

市即墨区中医医院、莱阳市中医医院、济宁市金乡县人民医院、安丘市人民医院、安丘市中

医院；10）四川省的宜宾市所有医院、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内江市中医医院、内江市第二

人民医院、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院、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11）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中医院。

10.本保险产品意外伤害医疗保障保险金额以保单载明为准，属于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障，不

限社保范围，在责任范围内，每次事故免赔 0 元，经社保报销，剩余部分按照 100%赔付；

未经社保报销，剩余部分按照 80%赔付。被保险人优先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其他

政府举办的医疗保障项目，和被保险人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获

取医疗费用补偿，剩余未能获得医疗费用补偿部分，我们将按以上约定计算并在责任限额内

给付保险金，且最高给付金额不超过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其所获医疗费用补偿

后的余额。

11.本保险产品意外伤害住院津贴责任每次事故绝对免赔天数为 0 天，单次赔偿天数不超过

90 天，累计赔偿天数不超过 180 天。

12.本保险产品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保障，每次事故免赔 4 天，单次不超过 30 天，累计不超

过 30 天。

13.本保险产品附加公共场所个人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 万元【经典版】/3 万元【典藏

版】/5 万元【尊享版】/5 万元【至尊版】，每次事故三者医疗赔偿限额 5000 元【经典版】

/8000 元【典藏版】/1 万元【尊享版】/1 万元【至尊版】，每次事故三者财产赔偿限额 3000



元【经典版】/5000 元【典藏版】/8000 元【尊享版】/8000 元【至尊版】，每次事故财产损

失免赔额 500 元。

14.本产品意外伤害骨折津贴保障责任，按《骨折津贴给付比例表》所列骨折类别所对应的

给付天数乘以每日津贴金额给付意外伤害骨折津贴。

15.太平洋产险全国统一客户咨询和保单查询电话：95500 语音提示或按#号键-3-2-2。


